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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东、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二审行政裁定书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
行 政 裁 定 书

（2019）冀01行终547号

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付东，男，1958年12月30日生，

汉族，现住石家庄市桥西区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，住所地栾城区308国道与交通大道交叉口东北角。

法定代表人宋书立，局长。

委托代理人刘琳卓、贾晓晓，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。

上诉人付东因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行政不作为一案，不服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（2019）冀0111行初14号行政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

诉。本院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对本案进行了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原审查明，石家庄市宏茂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宏茂公司）曾在工商登记中将原告付东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（经理）。2019年6月27日经

宏茂公司股东会决议免去付东宏茂公司经理职务，聘任王嘉瑞为公司经理。2019年7月1日宏茂公司在被告处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王嘉瑞。原告付东不

是宏茂公司的股东、投资人。

原审认为，原告付东在2019年8月21日起诉时已不是宏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（经理），其未在该公司投资又不是该公司股东，故其已没有提出

撤销宏茂公司营业执照的主体资格。因此，原告付东不具有提起该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，应驳回其起诉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三款的规定，裁定驳回原告付东的起诉。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回。

上诉人付东诉称，案外人宏茂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开始冒用我的名字注册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常年不断的司法诉讼，法院文书上该公司的

法定代表人均是我的名字，该公司拒不执行法院判决，给我造成了名誉上的恶劣影响。我于2019年7月16日向栾城区公安部门报案，并持受案回执

多次前往被告处，要求注销宏茂公司营业执照，被告不予办理。被上诉人答辩意见充分显示在2019年7月1日的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程序中，付东的签

名均为伪造。故提出上诉，请求判如诉求。

被上诉人栾城区行政审批局答辩称，2019年6月27日经宏茂公司股东会决议免去付东该公司经理职务，聘任王嘉瑞为公司经理。2019年7月1日

宏茂公司在我局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王嘉瑞。2019年7月30日付东持公安部门受案回执到我局申请撤销（注销）宏茂公司营业执照。我局工作人员通

过查询档案发现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于2019年7月1日由付东变更为王嘉瑞，上诉人付东已不是法定代表人，上诉人未在该公司投资又不是该公司

股东。栾城区公安局于7月24日到我局调取付东居民身份证被冒用案的宏茂公司档案，另外宏茂公司院内处置点涉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

被栾城区公安局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侦查，现处于侦查阶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局不能予以撤销登记。上诉人主张2019年7月1日的法定代表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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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程序中，全部的付东的签名，全部是伪造的没有证据。上诉入主张的撤销（注销）宏茂公司营业执照的请求，事实尚未调查清楚，法定依据不

足，撤销登记可能对他人利益造咸重大损害，我局作出的不予撤销（注销）登记决定符合法律规定。综上，付东在2019年8月21日起诉时已不是宏

茂化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（经理），其未在该公司投资又不是该公司股东，付东不具有提起该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。原审认定事实清楚，适

用法律正确。请求二审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，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，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

有权提起诉讼。第四十九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的解释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已经立案的，应当裁定驳回起诉。本案中，上诉人付东在提起行政

诉讼时已经不是宏茂化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亦不是该公司的股东或投资人，与被上诉人栾城区行政审批局的案涉登记行为没有利害关系，原

审认定上诉人付东不具有提起该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，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本院依法予以维持，上诉人付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。应予驳回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诉讼法》第八十六条、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判长　　任高彬

审判员　　徐进富

审判员　　李文华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

书记员　　李凯琳

——

公 告

一、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，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。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，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。

二、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，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。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，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三、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。

四、未经允许，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（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）。

五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，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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